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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及其控股公司2018年度与公司关联人杭州浩合螺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浩合螺栓” ）、杭州顶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耐建材” ）及杭州艾珀耐特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珀耐特” ）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

关联交易将 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2018年3月6日召

开的公司六届六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单银木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

独立意见：该交易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和日常经营；该交易定价要遵循市场公允原

则，不得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人

2017年

预计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总额

购买商品 安装材料 杭州浩合螺栓有限公司 1910 1,372.94

购买商品 安装材料 杭州顶耐建材有限公司 500 188.19

购买商品 安装材料 杭州艾珀耐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70 172.64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型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人

2018年

预计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总额

购买商品 安装材料 杭州浩合螺栓有限公司 1700 1,372.94

购买商品 安装材料 杭州顶耐建材有限公司 300 188.19

购买商品 安装材料 杭州艾珀耐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250 172.64

说明：由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尚在审计中，2017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占同类业务比例将

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杭州浩合螺栓有限公司（“浩合螺栓” ）

①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芳

企业住所：萧山区党湾镇曙光村

经营范围：生产：螺栓，螺母；销售：螺栓，螺母，机械配件，电器配件，钢结构配件，汽车配件：自产产品

的出口及自用产品的进口业务

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单银荣先生及其配偶为浩合螺栓的实际控制人， 单银荣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的弟弟，因

此，浩合螺栓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向浩合螺栓购买商品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③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杭州顶耐建材有限公司（下称“顶耐建材” ）

①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860万元

企业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华

企业住所：萧山区时代广场3幢1单元1302室

经营范围：经销：金属材料、五金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禁止的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单银生先生及其配偶为顶耐建材的实际控制人， 单银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的弟弟，因

此，顶耐建材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向顶耐建材购买商品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③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3、杭州艾珀耐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下称“艾珀耐特” ）

①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单银生

企业住所：萧山区新街街道元沙村

经营范围：生产：FRP采光板，天花板；销售、上门安装：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②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单银生先生为艾珀耐特实际控制人，单银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的弟弟，因此，艾珀耐特

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向艾珀耐特购买商品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③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向上述关联人采购安装材料，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将根据自愿、平等、公平、公允的

原则签订交易协议。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原则；如果没有市场价格，按照成本加合理的利润由双

方协商定价；如果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格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2018年度预计与上述关联人之间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基于各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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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杭萧” ）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杭萧” ）

杭萧钢构（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杭萧” ）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杭萧” ）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德邦建材” ）

杭萧钢构（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杭萧” ）

杭萧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杭萧” ）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杭萧” ）

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万郡” ）

● 2018年度预计担保额：人民币42,902.00万元（其中控股子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折算）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9,902.00万

元（其中控股子公司按照股权比例折算）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担保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3月6日，本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1）2018年，应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要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出的融资提供

担保，具体如下：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杭萧钢构（河南）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田支行 2,500.00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00.00

杭萧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4,000.0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000.00

杭萧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合计 41,600.00

（2）2018年，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融资担保，具体如下：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山东）

有限公司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

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合计 1,5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安徽杭萧成立于1999年，位于安徽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6,500

万元，经营范围：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安徽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65,218,804.75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91,719,

187.65元，负债为人民币173,499,617.1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8,9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73,

499,617.10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54,843,031.61元，净利润为-1,053,062.14元。 （以上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安徽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45,064,760.02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83,238,

629.93元，负债为人民币161,826,130.09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8,85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61,

826,130.09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 江西杭萧成立于2003年， 位于江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

72.735%，注册资本5,200万元，经营范围：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江西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12,748,299.96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94,246,

868.77元，负债为人民币118,501,431.19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6,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18,

501,431.19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08,659,118.64元，净利润为5,765,628.45元。（以上数据经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江西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25,570,074.05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98,174,

645.93元，负债为人民币127,395,428.12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8,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27,

395,428.12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河南杭萧成立于2002年，位于河南洛阳飞机场工业园区，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3,200万

元，经营范围：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河南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54,714,594.88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61,890,

023.00元，负债为人民币192,824,571.8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92,

824,571.88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85,521,818.96元，净利润为-1,431,566.77元。 （以上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河南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30,307,676.43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43,679,

132.58元，负债为人民币186,628,543.85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86,

628,543.85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河北杭萧成立于2004年，位于河北玉田县现代工业园区，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80%，注

册资本6,000万元，经营范围：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河北杭萧的总资产为389,874,512.41元，净资产为160,930,302.88� � 元，负

债为228,944,209.53元（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35,0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228,944,209.53元），

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382,898,066.26元，净利润为12,813,601.46元（以上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河北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48,340,392.58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15,076,

038.32元，负债为人民币333,264,354.26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333,

264,354.26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汉德邦建材成立于2004年，位于浙江桐庐开发区，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4,000万元，经

营范围：内、外墙板、楼承板等新型材料的生产和销售。

截止2016年12月31日，汉德邦建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8,968,523.65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5,426,

188.94元，负债为人民币113,542,334.71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7,8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13,

542,334.71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30,198,901.64元，净利润为-11,636,841.20元。（以上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汉德邦建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27,900,422.90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3,263,

586.12元，负债为人民币104,636,836.7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04,

636,836.78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广东杭萧成立于2004年，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高栏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

本13,500万元，经营范围：钢结构工程设计、制作、安装及其配套工程。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广东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27,445,693.67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10,943,

514.73元，负债为人民币316,502,178.94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11,378,901.61元，流动负债总额316,

502,178.94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17,536,995.18元，净利润为-50,202,034.75元。（以上数据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广东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450,968,205.70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159,219,

773.11元，负债为人民币291,748,432.59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8,628,684.01元，流动负债总额291,

748,432.59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内蒙杭萧成立于2010年，位于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装备制造产业园区，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

目前持股96.60%，注册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经营范围：建筑钢结构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货物进出

口与技术进出口；建筑钢结构配件及非标钢结构件的制作等。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内蒙杭萧的总资产为196,829,240.98元，净资产为14,330,726.18元，负债为

182,498,514.8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13,225,785.67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

收入为46,574,274.59元,�净利润为-14,098,904.50元。 （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内蒙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46,388,457.94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29,979,

854.79元，负债为人民币116,408,603.15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97,508,457.55

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山东杭萧成立于2001年12月，位于山东青岛市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区，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

持股86.80%，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营范围：钢结构设计、制作和安装。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山东杭萧的总资产为340,566,734.20元，净资产为94,373,085.26元，负债为

246,193,648.94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246,193,648.94元），2016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94,020,507.07元，净利润为-20,017,908.04元。 （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山东杭萧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17,063,436.10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84,807,

837.14元，负债为人民币232,255,598.96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5,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232,

255,598.96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包头万郡成立于2010年3月，位于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是公司孙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万郡房地

产有限公司持股97.5%，注册资本15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包头万郡的总资产为1,475,822,936.93�元，净资产为218,592,297.02元，负

债为1,257,230,639.91元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13,000,000.00元， 流动负债总额1,257,230,639.91

元），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742,532,406.68元，净利润为38,225,264.55元。 （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2017年11月30日， 包头万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63,088,905.43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250,

620,415.26元，负债为人民币1,112,468,490.17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112,

468,490.17元）。 （2017年11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为本公司根据业务需要预

计的担保额度，该额度经本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股大东会审议通过后实

施，担保额度内签署协议的有效期定为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担保有效期为不超过12个月。在

该等额度内，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关担保协议。 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

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于2018年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 2018�年度预计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被担保方资产权属

清晰，经营状况较好，偿债能力较强，且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掌握，财务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之内。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被担保方生产经营的顺利开展，具有充分的必要性。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2018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独立董事对本次融资担保预计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对外担保对象均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融

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并且本次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

担保规定的要求。

本次 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数额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19,902.00万元（其中，控股子公司按照股

权比例折算的担保金额为1,302.00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对外担保预计的独立意见。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编号：

2018-014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3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会议相关议题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以非货币资产（公司二期厂房、宿舍楼以及对应的土地）作价人民币13,900万元成立全资子

公司，子公司名称暂定为杭萧钢构（浙江）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设计、制造、加工:钢结构；销售：钢构件

（最终以工商部门登记为准）。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制造子公司，系根据公司实际及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实现公司内部资

源整合，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及整体盈利能力。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计划以抵押（抵押物为：厂房、土地、办公

楼、设备、在建工程、应收账款、存货等）、担保、信用等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4,300

万元的授信。

预计申请授信情况如下：

1、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15000万元；

2、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

3、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申请授信额度50000万元；

4、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64550万元；

5、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9000万元；

6、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官巷口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

7、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6000万元；

8、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0万元；

9、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41750万元；

10、 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安徽） 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7500万元；

11、 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山东） 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11000万元；

12、 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河南） 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6000万元；

13、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

过15000万元；

14、 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江西） 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6500万元；

15、 同意控股子公司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2000万元；

16、 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广东） 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15000万元；

17、同意控股子公司杭萧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5000万元；

18、同意控股孙公司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

20000万元。

为便于相关业务的办理，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人在上述授信/融资额度内代表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超过计划总额的前提下，对上述金融机构

借款进行适当的调整，适用期限为2018年度至下次董事会或股东会重新核定申请融资额度之前。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1）2018年，应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要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因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提出的融资提供

担保，具体如下：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6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

合计 2,6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江西）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合计 6,500

关联董事陆拥军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河南）有限公司 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2,0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山东）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2,0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田支行 2,500

合计 2,500

关联董事张振勇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浙江汉德邦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00

合计 2,0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广东）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4,000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5,000

合计 9,0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内蒙古）有限公司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5,0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万郡房地产（包头）有限公司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0,0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018年，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融资担保，具体如下：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金融机构名称 担保金额（万元）

杭萧钢构（山东）

有限公司

杭萧钢构（安徽）有限公

司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合计 1,50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担保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担保额度签署协议的有效期定为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担保有效期为不超过12个月。在该等额度内，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人签署有

关担保协议。 超过该等额度的其他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另行审议后实施。

截至本公告日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9,902.00万元（其中，控股子公司按

照股权比例折算的担保累计金额为1,302.00万元），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公告编号：2010-015《杭萧钢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

担保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公告编号：2018-016《杭萧钢构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关联董事单银木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时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0477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公告编号：

2018-017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3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8年3月23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五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3月23日

至2018年3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公开征集投票权。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2018年3月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和相关

议案公告已于2018年3月7日刊登在本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张振勇、陆拥军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477 杭萧钢构 2018/3/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委托代理人须持有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2、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本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其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

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

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

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8年3月22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6：30。

（三）登记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5楼公司集团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叶静芳、冯丽

电话：0571-87246788-8118/6045

传真：0571-87247920

邮编：310003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自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3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3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18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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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九龙

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司起诉公

司子公司一案撤诉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撤诉。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3698万元人民币。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6年3月30日、2016年8月23日、2018年1月12

日发布了《关于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披露

了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诉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合同纠纷案【（2016）浙0482民初字第841号】。 原告于2017年12月27日向浙

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即《民事裁定书》所称“本院” ，以下简称“平湖法院” ）提出撤诉申请，平湖法院

已出具《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841号之三】，准许原告撤诉（详见公告编号：临2016-048、

临2016-108、临2018-005）。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6日获悉，开发公司近日收到平湖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

初841号之四】，裁定解除对开发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6）浙0482民初841号财产保全裁定，现原告浙江九龙山国际高

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对(2016)浙0482民初841号案件提出 了撤诉申请，本院已予准许，故依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解除对被告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另，2018年1月，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司等对开发公司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出对开

发公司相关财产保全申请（详见公告编号：临2018-012）。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841号之三、（2016）浙0482民初841号之四】，平湖法院

已准许原告浙江九龙山国际高尔夫倶乐部有限公司撤诉，并解除对开发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本次诉讼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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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涉诉案件撤诉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撤诉。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6520.80万元人民币。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6年2月5日、2016年4月15日、2016年5月28

日、2018年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公告》及相关

进展公告，披露了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以下合称

“原告” ）诉公司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合同纠纷案【（2016）浙

0482民初字第441号】。 原告于2017年12月27日向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即《民事裁定书》所称“本

院” ，以下简称“平湖法院” ）提出撤诉申请，平湖法院已出具《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441

号之四】，准许原告撤诉（详见公告编号：临2016-034、临2016-052、临2016-062、临2018-006）。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6日获悉，开发公司近日收到平湖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

初441号之五】，裁定解除对开发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作出 （2016） 浙0482民初441号财产保全裁定及2016年4月11日作出的

（2016）浙0482民初441号之二财产保全裁定，现原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九龙山游

艇俱乐部（平湖）有限公司对（2016）浙0482民初441号案件提出了撤诉申请，本院已予准许，股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解除对被告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被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另，2018年1月，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等对开发公司提起诉讼，并向法院提出对开发

公司相关财产保全申请（详见公告编号：临2018-011）。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441号之四、（2016）浙0482民初441号之五】，平湖法院

已准许原告平湖九龙山游艇湾旅游置业有限公司、九龙山游艇倶乐部（平湖）有限公司撤诉，并解除对

开发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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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平湖市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起

诉公司子公司一案撤诉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撤诉。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3041.12万元人民币。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4月21日、2018年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平湖

市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司的公告》、《关于平湖市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起诉公司子公

司一案撤诉的进展公告》，披露了平湖市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诉公司子公司浙江

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 ）工程纠纷案【（2016）浙0482民初字第480号】。 原告于

2017年12月28日向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即《民事裁定书》所称“本院” ，以下简称“平湖法院” ）提

出撤诉申请，平湖法院已出具《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480号之二】，准许原告撤诉（详见公

告编号：临2016-054、2018-007）。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6日获悉，开发公司近日收到平湖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

480号之三】，裁定解除对开发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6）浙0482民初480号财产保全裁定，现原 告平湖市佳源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对（2016）浙0482民初480号案件提出了撤诉申请，本院已予准许，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解除对被告浙江九

龙山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如不服本裁定， 可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 复议期 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民事裁定书》【（2016）浙0482民初480号之二、(2016)浙0482民初480号之三】，平湖法院已

准许原告平湖市佳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撤诉，并解除对开发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等无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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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3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市府恒隆广场1座29楼红阳能源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6,136,5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3073

4、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人）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95,947,47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2931

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人）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9,1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1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林守信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辽宁红阳能

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蔡成维，独立董事朱克实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及子公司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95,947,476 99.9788 189,100 0.0212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圣扬、文新祥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7日

证券代码：

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

2018-00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征求股东及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以及《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做好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增强本公司利润分配透明度，保护广大股东及投资者尤

其是中小股东及投资者的利益，现就本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相关事项向广大股东及投资者征求意见。

本公司前三年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分 红 年

度

每 10股送 股

数（股）

每 10 股 派

息额 （含

税）

每10股转

增 数

（股）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本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的比率（%）

2016 - 3.5 - 3,194,544,150.00 10,551,158,884.21 30.28

2015 - 1.9 - 1,734,181,110.00

8,059,332,452.64 30.96

2015

年中期

10 2.5 10 760,605,750.00

2014 - 8 - 2,433,938,400.00 8,041,535,517.60 30.27

本次征求意见于2018年3月6日起至2018年3月14日下午5时止，股东及投资者可通过以下电邮地址

及传真号码将书面意见反馈本公司：

电子邮箱：zqb@gwm.com.cn

联系传真：86-312-2197812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股票简称：山鹰纸业 股票代码：

600567

公告编号：临

2018-014

债券简称：

12

山鹰债 债券代码：

122181

债券简称：

16

山鹰债 债券代码：

136369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7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择机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中期票据，每期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

（含5年）。 具体内容刊登于2017年7月21日和2017年8月1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公告编号：临2017-048和2017-063）。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出

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MTN109号），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现将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由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和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的应事前向交易商协会备

案。 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

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七日


